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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嶺南學報》新第一期（1999年10月）’ 473-480 

廣東木魚書與金蘭會 

金文京 

京都大學 

〜、前言 

木 魚 書 是 過 去 在 廣 東 地 區 普 遍 流 行 的 民 間 說 唱 文 學 木 魚 歌 的 唱 本 ， 十 九 

世 紀 以 來 在 廣 州 、 佛 山 、 香 港 等 地 曾 經 大 量 出 版 ， 以 致 不 僅 在 廣 東 地 區 而 遠 

M 東 南 亞 或 北 美 等 廣 東 移 民 的 居 住 地 也 大 為 流 傳 ， 對 以 粵 語 為 生 活 語 言 的 民 

眾 人 影 響 深 鉅 。 尤 其 是 過 去 的 民 間 婦 女 特 別 喜 愛 它 ， 因 此 對 廣 東 婦 女 的 生 活 思 

想 也 產 生 了 不 可 忽 視 的 影 響 。 同 時 ， 木 魚 書 的 內 容 也 多 少 反 映 着 廣 東 婦 女 的 

思想和習俗。 

近 年 來 ’ 美 國 一 些 社 會 學 者 和 女 性 主 義 者 對 金 蘭 會 、 不 落 家 、 自 梳 女 等 

廣 東 婦 女 的 特 殊 習 慣 頗 為 留 意 ， 因 而 對 這 些 習 俗 和 木 魚 書 的 關 係 也 有 所 研 

究 ’ J a n i c e E. S t o c k a r d 所 著 書 便 是 其 中 的 經 典 之 作 ⑴ 。 該 書 發 表 之 後 ’ 曾 

引 起 廣 泛 的 反 應 。 影 響 所 及 ， 日 本 方 面 也 出 現 了 相 關 的 研 究 ， 其 中 相 田 洋 

( 1 9 4 1 - ) 所 發 表 的 〈 金 蘭 會 • 寶 卷 • 木 魚 書 〉 ， 可 視 為 代 表 之 作 ⑵ 。 

不 過 ’ 因 為 這 些 社 會 學 者 不 太 熟 悉 木 魚 書 的 內 容 ’ 偶 有 些 小 誤 解 ， 以 致 

， 論 不 副 實 際 。 這 難 免 影 響 到 他 們 研 究 的 質 量 ， 也 是 讀 者 感 到 美 中 不 足 的 。 

筆 者 素 不 硏 究 社 會 學 ’ 至 於 女 性 主 義 更 是 一 窮 不 通 。 祇 是 幾 年 來 稍 稍 涉 獵 過 

11) . 

Jan ice E . S t o c k a r d , 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: Marriage Patterns 

_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 1860-1930 (Hong Kong: Hong 

Kong U n i v e r s i t y P re s s , 1992) . 

i "】相田洋’〈金蘭會.寶卷.木魚書一一中國（〔； t i " 5 結 婚 拒 否 運 動 & 民 眾 文 

藝〉’收入《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——中國①傳統社會 i家族》（東京：沒古書 

院 ’ 1993年）’頁469-486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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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 魚 書 的 文 獻 ， 也 曾 編 過 木 魚 書 的 目 錄 t ” ， 對 其 內 容 和 歷 史 不 無 心 得 。 於 是 

不 瑞 淺 陋 ， 撰 此 小 文 ’ 略 好 一 孔 之 見 。 不 妥 之 處 ， 請 讀 者 勿 吝 賜 正 。 

二、木魚書中的金蘭會 

金 蘭 會 是 過 去 廣 東 的 未 婚 少 女 互 結 姊 妹 ， 相 依 為 命 的 特 殊 組 織 ， 在 中 國 

境 內 其 他 地 方 罕 見 有 類 似 的 風 俗 。 根 據 以 往 的 研 究 ， 這 種 風 俗 突 出 的 特 點 

就 表 現 在 它 對 婚 姻 的 態 度 上 。 解 釋 起 來 可 分 為 兩 層 ： 一 是 不 落 家 ， 就 是 婦 女 

結 婚 後 拒 絕 和 丈 夫 同 居 ， 長 期 或 一 輩 子 不 入 夫 家 ； 二 是 由 不 落 家 進 一 步 激 

化 ， 根 本 拒 絕 結 婚 ’ 一 輩 子 守 寡 ， 有 時 卻 與 金 蘭 姊 妹 同 居 。 這 些 婦 女 就 是 所 

謂 自 梳 女 ’ 而 她 們 居 住 的 地 方 就 叫 姑 婆 屋 。 不 難 想 像 ， 這 種 行 為 很 容 易 招 徕 

社 會 上 的 非 議 ， 受 到 違 背 禮 教 的 譴 責 ， 甚 至 於 被 誤 傳 為 同 性 戀 ’ 成 為 好 奇 的 

對 象 ， 任 人 譏 誚 。 

S t o c k a r d 通 過 實 地 探 查 和 採 訪 ， 站 在 女 性 主 義 的 立 場 ， 援 用 了 社 會 人 

類 學 的 方 法 ， 對 此 一 現 象 做 過 認 真 客 觀 的 研 究 ， 替 金 蘭 姊 妹 們 洗 清 了 千 古 難 

白 的 奇 冤 ， 其 功 自 不 可 沒 。 不 過 她 的 硏 究 也 有 瑕 庇 。 

S t o c k a r d 說 ， 她 在 採 訪 自 梳 女 的 時 候 ’ 聽 到 不 少 自 梳 女 坦 承 她 們 之 所 

以 成 為 自 梳 女 是 受 到 閱 讀 木 魚 書 G f l m Jau Eats Vegetarian尸^？^？^/^的感化 

所 致 ’ 由 此 肯 定 了 木 魚 書 對 自 梳 女 的 影 響 。 相 田 洋 根 據 此 說 ， 便 指 出 所 請 

Gam Jau Eats Vegetarian / ^ ^？^？ &就是木魚書的《錦繍食齋》。這是正確 

的 “ 相 田 洋 進 而 探 討 《 錦 繡 食 齋 》 的 內 容 ， 根 據 其 中 有 關 金 蘭 會 的 記 載 ， 推 

定 金 蘭 會 對 自 梳 女 的 拒 婚 意 願 起 過 推 波 助 瀾 的 作 用 。 這 一 結 論 卻 有 商 榷 的 餘 

地。 

《 錦 繡 食 齋 》 講 的 是 有 一 小 名 錦 繡 的 闉 女 看 破 紅 塵 ， 忽 萌 守 齋 吃 素 之 

念 ， 後 來 不 顧 父 母 親 人 百 般 挽 留 勸 止 ， 終 於 出 家 成 道 的 故 事 （ 有 醉 經 堂 木 刻 

本 和 民 智 書 局 排 印 本 ， 內 容 一 樣 ） 。 因 為 錦 繡 一 直 拒 絕 結 婚 ， 所 以 把 這 篇 作 

品 看 成 自 梳 女 的 指 南 書 也 無 不 可 。 祇 是 其 中 牽 涉 金 蘭 會 的 一 節 ， 卻 與 相 田 的 

推 測 恰 如 其 反 ， 是 幫 助 父 母 勸 阻 錦 繡 出 家 的 。 請 看 下 面 金 蘭 姊 妹 對 錦 繡 的 唱 

冒司： 

大 家 姊 妹 成 雙 對 ， 問 你 點 能 捨 能 拆 開 。 

⑶金文京（1 95 2 - )、稻葉明子、渡邊浩司 

1995年）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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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 得 結 拜 金 蘭 更 無 改 ， 分 離 兩 字 淚 難 收 。 

姐 你 今 年 方 十 四 ， 食 齋 二 字 理 唔 該 。 

嫁 了 唔 歸 都 重 有 相 會 ， 惟 有 齋 堂 隔 別 永 無 回 。 

唔 知 邊 個 唆 轉 你 心 頭 得 P 甘 十 大 害 ， 將 人 姐 妹 拆 離 開 。 

抑 或 你 事 有 所 因 心 唔 遂 ， 對 我 同 心 講 出 來 。 

抑 或 嫌 棄 才 郎 容 貌 醜 ， 致 令 唔 肯 共 相 陪 。 

( 中 略 ） 

記 得 端 香 臨 嫁 之 時 情 淡 過 水 ， 後 至 郎 君 發 了 大 財 。 

乃 念 同 群 橋 姊 妹 ， 聽 人 勸 諫 勿 相 推 。 

妹 你 回 心 轉 意 寧 耐 守 ， 慢 慢 相 量 莫 個 亂 講 。 

( 民 智 書 局 排 印 本 ， 頁 1 6 ) 

顯 然 ’ 金 蘭 結 拜 和 拒 婚 出 家 在 這 裏 是 互 不 相 容 的 。 金 蘭 姊 妹 並 不 反 對 結 婚 ； 

相 反 地 ’ 她 們 是 鼓 勵 錦 繡 出 嫁 的 。 

縱 觀 社 會 學 者 們 的 研 究 ’ 他 們 對 金 蘭 、 不 落 家 、 自 梳 女 這 一 系 列 風 俗 的 

發 展 途 徑 似 乎 已 達 成 一 種 共 識 。 這 就 是 說 ， 金 蘭 和 不 落 家 的 風 俗 早 存 於 原 先 

廣 東 地 區 的 漢 族 婦 女 的 生 活 圈 子 裏 。 這 很 可 能 是 受 到 當 地 少 數 民 族 習 俗 的 影 

響 ’ 後 來 隨 着 以 養 蠶 業 和 製 絲 業 為 主 的 近 代 手 工 業 在 該 地 區 的 蓬 勃 發 展 ， 在 

婦 女 們 得 到 不 依 靠 男 人 仍 可 以 獨 自 謀 生 的 經 濟 基 礎 的 背 景 之 下 ， 這 些 習 俗 才 

激 化 演 變 成 拒 婚 的 自 梳 女 。 發 展 的 關 鍵 因 素 正 是 少 數 民 族 影 響 和 近 代 工 業 發 

展 以 及 婦 女 經 濟 上 的 獨 立 ° 這 可 以 說 是 人 類 學 和 社 會 學 互 相 結 合 再 融 入 女 性 

主 義 觀 點 所 得 到 的 硏 究 模 式 。 , 

不 過 這 種 由 金 蘭 會 直 到 自 梳 女 的 單 線 發 展 結 論 恐 怕 是 有 問 題 的 。 起 碼 ， 

木 魚 書 所 描 寫 的 金 蘭 會 和 拒 婚 習 俗 之 間 有 矛 盾 。 那 麼 ， 金 蘭 會 對 婚 姻 的 態 度 

到 底 是 如 何 呢 ？ 這 是 隨 後 要 討 論 的 問 題 。 

^ 、 金 蘭 會 和 婚 姻 

、 倘 要 知 道 木 魚 書 中 所 描 寫 金 蘭 會 對 婚 姻 的 看 法 ， 首 先 應 注 意 的 作 品 是 

〈〈沈香太子》。筆者曾經曾撰文談及這個問題【4 1，後來稻葉明子（1 9 7 0 - )更 

【4】 
金文京’〈有關木魚書的幾個問題〉’《木魚書目錄》（柬京：好文出版，19 9 5 

年）’頁2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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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了詳細的研究【51。 

《 沈 香 太 子 》 講 的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「 寶 蓮 燈 」 故 事 。 寶 蓮 燈 故 事 通 過 寶 

卷 、 彈 詞 、 鼓 詞 、 亂 彈 等 不 同 的 曲 藝 和 戲 曲 形 式 廣 泛 流 行 ， 膾 炙 人 口 ， 家 喻 

戶曉。杜潁陶（1 9 0 8 - 1 9 6 3 )曾輯刊其中主要的作品1
6 �

。 

這 些 「 寶 蓮 燈 」 作 品 雖 然 細 節 上 各 有 差 別 ， 故 事 的 大 綱 卻 如 出 一 轍 ， 無 

不 以 劉 姓 書 生 和 華 岳 三 娘 的 一 段 情 緣 以 及 後 來 華 岳 三 娘 所 生 的 沈 香 勞 山 救 母 

為 主 要 情 節 。 可 是 木 魚 書 中 的 「 沈 香 太 子 」 故 事 偏 偏 與 眾 不 同 ， 別 出 心 裁 ， 

下 面 將 簡 單 地 介 紹 其 內 容 ： 

湖 廣 襄 陽 府 陳 宰 相 的 獨 生 女 陳 瑞 仙 被 象 、 猫 、 鼠 三 精 所 迷 倒 ， 以 至 

不 省 人 事 。 請 來 的 茅 山 法 師 施 術 不 靈 ， 陳 宰 相 上 京 從 天 子 處 借 出 西 

番 寶 枕 頭 ， 要 藉 其 威 力 攝 服 三 精 ， 結 果 仍 是 敵 不 過 。 陳 宰 相 不 得 不 

答 應 將 女 兒 嫁 給 象 精 。 剛 好 包 公 路 經 此 處 ， 三 精 才 被 趕 走 。 不 過 包 

公 回 京 後 ， 三 精 馬 上 又 回 來 ， 再 纏 上 了 瑞 仙 。 

正 當 此 時 ， 從 天 界 下 凡 的 華 岳 三 娘 化 為 醫 生 ， 抓 住 了 三 精 ， 拯 

救 瑞 仙 ， 便 要 求 和 瑞 仙 結 為 金 蘭 ， 卻 被 陳 宰 相 以 男 女 之 間 不 可 結 金 

蘭 為 由 加 以 拒 絕 。 陳 夫 人 看 到 醫 生 人 材 出 眾 ， 便 從 傍 說 情 ， 陳 宰 相 

才 答 允 ， 兩 人 终 於 結 成 金 蘭 之 交 。 後 來 三 娘 現 出 真 身 ， 陳 宰 相 為 報 

神 恩 ， 傾 財 蓋 座 三 娘 廟 ， 三 娘 暴 顯 靈 驗 ， 香 火 鼎 盛 。 宋 朝 皇 帝 聽 到 

消 息 ， 特 意 駕 臨 三 娘 廟 ， 被 三 娘 神 像 所 迷 惑 ， 便 要 娶 為 之 為 正 宮 。 

三 娘 聽 後 大 為 動 怒 ， 燒 皇 帝 的 鬆 鬚 以 泄 憤 。 

南 昌 才 子 劉 錫 上 京 應 考 途 中 偶 過 三 娘 廟 ， 與 三 娘 結 下 情 緣 ， 三 

娘 生 了 一 子 ， 取 名 沈 香 。 三 年 後 三 娘 和 劉 錫 告 別 說 ； 宋 朝 皇 帝 對 神 

無 禮 ， 理 應 國 亡 身 敗 ， 沈 香 當 可 代 登 寶 座 ； 汝 可 與 陳 瑞 仙 結 為 夫 

妻 ， 撫 育 沈 香 。 劉 錫 依 言 與 瑞 仙 結 婚 。 後 來 沈 香 長 大 ， 瑞 仙 便 對 他 

說 知 真 母 身 份 以 及 自 己 和 三 娘 結 為 金 蘭 的 緣 由 。 那 時 賊 寇 作 乱 ， 殺 

害 皇 帝 ° 沈 香 率 兵 攻 打 京 城 ， 掃 蕩 賊 徒 ， 群 臣 迎 他 奉 為 皇 帝 （ 有 五 桂 

堂 、 醉 經 堂 、 丹 桂 堂 木 刻 本 ， 内 容 無 別 ） 。 

此 一 故 事 之 荒 謬 無 稽 ， 自 不 待 言 。 與 寶 卷 等 其 他 同 題 材 作 品 相 比 ’ 以 沒 

稻葉明子’〈木魚書《沈香太子》——女同士結拜金蘭〉，《中國古典小說研究》 

(東京）’ 2期（1996年7 月）’頁66-80 ° 、’ 

⑷杜颖陶’《董永沈香合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出版公司’ 1955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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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勞 山 救 母 一 節 為 特 色 ， 而 他 書 之 所 無 而 僅 見 於 此 者 有 三 ： 第 一 ， 陳 瑞 仙 被 

三 精 所 迷 “ 第 二 ’ 陳 瑞 仙 與 華 岳 三 娘 結 金 蘭 。 第 三 ， 沈 香 貴 為 天 子 。 後 一 

點 尤 為 荒 唐 ， 不 過 全 書 的 關 鍵 就 在 於 此 ， 沈 香 太 子 一 名 也 取 自 這 一 結 局 。 

木 魚 書 當 中 有 大 量 的 太 子 逃 難 屢 經 驚 險 後 回 登 皇 位 的 長 篇 故 事 ， 諸 如 

《 玉 龍 太 子 走 國 》 、 《 臥 龍 太 子 走 國 》 、 《 慈 雲 太 子 走 國 》 、 《 慈 銀 太 子 走 

國 》 、 《 銀 合 太 子 走 國 》 、 《 劉 秀 走 國 》 、 《 潛 龍 走 國 》 等 等 ’ 不 一 而 足 ， 是 

木 魚 書 題 材 的 一 大 特 色 ° 筆 者 曾 稱 之 為 太 子 走 國 型 故 事 ， 加 以 分 析 m 。 沈 香 

太 子 的 結 局 很 可 能 受 到 這 一 類 太 子 走 國 故 事 的 影 響 ， 並 似 可 視 為 廣 東 的 地 方 

色 彩 ° 不 過 這 與 現 在 所 探 索 的 問 題 關 係 不 大 ， 不 在 本 文 討 論 之 列 。 

第 一 、 第 二 兩 點 則 與 金 蘭 會 的 內 涵 有 密 切 關 係 。 清 朝 中 期 的 文 人 曾 燠 

( 1 7 6 0 - 1 8 3 1 ) 有 一 首 題 為 〈 綠 郎 曲 〉 的 詩 ’ 值 得 一 提 ： 

綠 郎 曲 （ 廣 州 女 子 年 及 弃 ， 多 有 犯 綠 郎 以 死 者 。 以 師 巫 茅 山 法 治 

之 ， 多 不 效 。 蓋 由 嫁 失 其 時 ， 情 欲 所 感 ， 致 為 鬼 神 侵 侮 ） 

誰 家 小 姑 方 獨 處 ’ 俄 項 為 梁 綺 為 戶 。 庭 中 紅 紫 逐 年 春 ， 滿 眼 芳 華 心 

自 苦 。 心 徒 自 苦 無 人 知 ， 脈 脈 幽 愁 當 語 誰 。 慘 綠 少 年 如 有 期 ， 依 依 

可 愛 春 柳 姿 。 前 導 朱 麟 後 班 骓 ， 左 倚 采 施 右 桂 旗 。 來 如 飄 風 入 羅 

帷 ’ 去 如 流 雲 向 天 涯 。 家 人 何 必 相 驚 疑 ， 簫 史 等 輩 多 如 斯 。 斯 時 儂 

活 為 誰 施 ， 化 為 孔 雀 東 南 飛 。 寄 語 金 蘭 諸 姊 妹 ， 平 生 意 氣 當 同 歸 。 

( 廣 州 女 子 多 有 結 金 蘭 會 ， 誓 同 日 嫁 一 夫 者 ） 。 

《 賞 雨 茅 屋 詩 集 》 卷 1 1 ， ( ) 内 為 作 者 自 注 | 8
】
， 

細 看 此 詩 及 自 注 所 述 ’ 即 可 發 現 諸 如 廣 州 女 子 為 鬼 神 侵 侮 ， 以 茅 山 法 治 之 不 

效 ’ 結 為 金 蘭 姊 妹 同 嫁 一 夫 等 內 容 ， 均 與 《 沈 香 太 子 》 的 故 事 情 節 胞 合 。 所 

謂綠郎者始見於屈大均（1 6 3 0 - 1 6 9 6 ) 《 廣 東 新 語 》 卷 6 ： 

廣 州 女 子 年 及 弃 ， 多 有 犯 綠 郎 以 死 者 。 以 師 巫 茅 山 法 治 之 ， 多 不 

效 。 蓋 由 嫁 失 其 時 ， 情 欲 所 感 ， 致 為 鬼 神 侵 侮 。 晓 之 象 ， 兌 女 澤 動 

而 下 ’ 則 見 有 豕 負 塗 ° 離 女 火 動 而 上 ， 則 見 有 鬼 一 車 ， 此 其 徵 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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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 郎 者 ， 車 中 之 鬼 也 。 m 

可 知 曾 燠 的 自 注 是 引 自 《 廣 東 新 語 》 的 。 屈 大 均 是 明 末 清 初 廣 東 的 出 名 詩 

人 ’ 他 熟 悉 廣 東 的 風 俗 ， 所 言 當 是 實 情 。 《 沈 香 太 子 》 的 象 精 或 許 與 暖 之 象 

云 云 有 關 也 未 可 知 。 

曾 燠 是 清 代 著 名 的 駢 文 作 家 ， 江 西 南 城 人 ， 曾 任 過 廣 東 布 政 使 之 職 

( 《 清 史 列 傳 》 卷 3 3 、 《 國 朝 先 正 事 略 》 卷 4 2 有 傳 ） ° 雖 然 自 注 是 轉 用 《 廣 

東 新 語 》 的 ， 此 詩 內 容 當 是 他 在 廣 東 時 親 眼 所 睹 。 按 詩 意 ， 曾 燠 認 為 與 其 被 

鬼 神 侵 侮 白 白 送 死 ， 還 不 如 與 金 蘭 姊 妹 同 嫁 一 夫 之 為 優 ， 對 金 蘭 會 似 乎 頗 為 

同 情 。 但 是 ， 一 般 官 方 對 待 金 蘭 會 的 態 度 則 不 是 那 麼 寬 容 。 《 （ 道 光 ） 南 海 

縣志》（道光十五年[1 8 3 5 ] 刊 ） 就 有 如 下 記 載 ： 

廣 州 女 子 多 有 結 金 蘭 會 ， 誓 同 日 嫁 一 夫 者 。 相 為 依 戀 ， 不 肯 適 人 。 

強 之 則 歸 甯 久 羁 ， 不 復 歸 其 夫 家 。 其 夫 或 家 貧 貌 陋 ， 或 相 諾 誶 ， 從 

而 自 溢 自 溺 ， 不 可 勝 數 。 甚 至 習 為 巫 蠱 之 術 ， 新 昏 夕 瘗 木 偶 於 床 帳 

間 ， 持 髑 體 以 詛 。 其 夫 立 使 昏 迷 ， 旬 日 多 死 ， 了 無 證 驗 。 此 風 惟 順 

德 為 ， 沙 頭 各 堡 與 相 晚 連 ， 間 亦 染 其 頹 風 。 守 土 者 亟 當 嚴 禁 。 

據 順 德 縣 志 賞 雨 茅 屋 詩 注 采 訪 冊 參 修 （ 卷 8 〈 輿 地 略 四 〉 ） 

此 文 前 面 兩 句 就 是 綠 郎 曲 的 自 注 ， 隨 後 所 述 的 情 況 則 較 為 嚴 重 ， 宜 乎 官 

方 加 以 禁 令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結 金 蘭 者 所 以 不 肯 適 人 ， 原 因 在 於 姊 妹 們 相 為 依 

戀 ， 抱 有 同 日 嫁 一 夫 的 願 望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她 們 是 在 維 持 金 蘭 會 聯 繁 的 前 提 之 

下 ’ 要 爭 取 美 好 的 婚 姻 對 象 和 婚 姻 環 境 的 。 她 們 對 家 貧 貌 陋 的 丈 夫 不 滿 意 ， 

正 好 與 《 錦 繡 食 齋 》 中 「 嫌 棄 才 郎 容 貌 醜 ， 致 令 唔 肯 共 相 陪 」 等 唱 詞 互 為 印 

證 ° 對 不 能 令 人 滿 意 的 婚 姻 ， 她 們 寧 死 不 從 ， 甚 至 不 擇 手 段 謀 害 丈 夫 ， 足 見 

其 願 望 之 強 烈 。 不 過 這 究 竟 不 是 拒 絕 結 婚 ， 不 可 與 自 梳 女 之 類 混 為 一 談 。 

另 外 ， 梁 紹 壬 （ 1 7 9 2 - ? ) 所 撰 《 兩 般 秋 雨 盒 隨 筆 》 卷 4 中 有 關 金 蘭 會 的 

記 載 ’ 也 可 做 為 上 面 觀 點 的 佐 證 ： 

廣 州 順 德 村 落 女 子 ， 多 以 拜 盟 結 姊 妹 ， 名 金 蘭 會 。 女 出 嫁 後 歸 寧 ， 

屈大均’《廣東新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2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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恆 不 返 夫 家 ， 至 有 未 成 夫 婦 禮 ’ 必 俟 同 盟 姊 妹 嫁 畢 ， 然 後 各 返 夫 

家 。 若 促 之 過 甚 ， 則 眾 姊 妹 相 約 自 盡 。 此 等 陋 習 ， 雖 賢 有 司 弗 能 禁 

也 ° 李 鐡 橋 廉 使 濩 ’ 令 順 德 時 ， 素 知 此 風 ， 凡 女 子 不 返 夫 家 者 ’ 以 

殊 塗 父 兄 目 ， 鳴 金 號 眾 ， 親 押 女 歸 以 辱 之 。 有 自 盡 者 ’ 悉 置 不 理 ， 

風 稍 戢 矣 。 _ 

梁 紹 壬 所 描 述 的 金 蘭 會 與 上 面 的 嫁 一 夫 者 不 同 ， 祇 是 同 盟 姊 妹 嫁 畢 後 同 曰 各 

返 夫 家 而 已 ° 這 也 許 是 為 現 實 的 條 件 所 囿 ， 不 得 不 選 擇 較 為 可 行 之 策 。 不 過 

無 論 如 何 ’ 對 金 蘭 姊 妹 來 說 ， 金 蘭 會 的 聯 繁 比 結 婚 更 為 重 要 ， 這 一 點 是 毫 無 

疑 問 的 。 金 蘭 會 的 聯 繁 對 她 們 如 此 重 要 ， 其 原 因 恐 怕 不 外 乎 是 它 的 團 結 力 有 

利 於 她 們 婚 後 的 生 活 。 

由 以 上 的 討 論 ， 初 步 可 以 斷 定 金 蘭 會 本 身 並 不 是 拒 絕 結 婚 ’ 而 是 婦 女 們 

， 藉 此 追 求 她 們 心 目 中 理 想 的 婚 姻 ， 且 把 它 做 為 保 護 婚 姻 生 活 的 一 種 自 衛 之 

策 ° 祇 是 無 法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時 ， 她 們 才 不 肯 適 人 或 採 取 自 盡 等 激 烈 手 段 ， 以 

示反抗而已。 

^ 木 魚 書 《 沈 香 太 子 》 所 描 緒 的 雖 然 是 神 人 之 間 的 金 蘭 關 係 ’ 不 過 它 的 情 

節 比 較 忠 實 地 反 映 金 蘭 會 的 婚 姻 思 想 。 陳 瑞 仙 和 華 岳 三 娘 共 事 一 夫 ， 後 來 都 

貴 為 國 母 之 尊 ° 至 於 神 人 之 間 的 金 蘭 關 係 ’ 似 與 金 蘭 會 的 宗 教 背 景 有 關 。 

《 民 國 龍 山 鄉 志 》 卷 3 〈 風 俗 〉 條 有 云 ： 

蘇 阜 有 宋 帝 三 娘 廟 ， 淫 祀 也 。 俗 傳 十 三 日 為 神 誕 。 婦 女 之 往 祈 禱 

者 ， 華 妝 拔 服 ， 照 耀 波 間 。 少 者 於 此 結 金 蘭 ， 老 者 亦 於 此 相 心 抱 。 

、 之 據 該 書 卷 5 〈 建 置 略 〉 ， 〈 廟 〉 條 ’ 此 廟 始 建 於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（ 1 8 4 6 )。 

這 位 宋 帝 三 娘 很 可 能 是 《 沈 香 太 子 》 的 華 岳 三 娘 。 《 沈 香 太 子 》 卷 2 描 寫 陳 

宰 相 所 蓋 的 三 娘 廟 的 盛 況 就 說 ： 

有 人 願 嫁 紅 花 仔 ’ 誠 恕 雙 親 許 老 人 。 有 個 愿 仝 人 結 拜 ， 金 蘭 永 結 不 

相分。 

這 也 可 能 反 映 着 宋 帝 三 娘 廟 的 實 際 情 況 。 「 少 者 結 金 蘭 」 和 「 老 者 相 心 抱 

[10] 

梁紹壬，《兩般秋雨盒隨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’ 1982年）’頁2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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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媳婦）」、「願嫁紅花仔」和「金蘭永不分」，都並存不1 孛’亦可從中窺見 

金蘭和結婚的關係。 

四、結 §五 

以 往 社 會 學 者 的 研 究 都 沒 能 正 確 地 掌 握 金 蘭 會 的 婚 姻 思 想 ， 忽 略 了 由 金 

蘭 進 而 發 展 為 自 梳 女 的 環 節 當 中 所 存 在 的 矛 盾 ’ 其 原 因 除 他 們 不 太 熟 悉 木 魚 

書 內 容 之 外 ， 很 可 能 是 他 們 先 入 為 主 的 主 觀 看 法 作 祟 ° 在 他 們 眼 光 中 ， 封 建 

社 會 的 婦 女 永 遠 是 被 壓 迫 的 。 況 且 同 嫁 一 夫 這 等 陋 俗 尤 為 犯 了 女 性 主 義 的 大 

忌，難以付予肯定的評價。 

不 過 ， 須 知 這 種 同 嫁 一 夫 的 婚 姻 思 想 和 一 般 男 尊 女 卑 觀 念 之 下 的 一 夫 多 

妻 制 似 同 而 實 異 ’ 是 主 動 的 ’ 而 並 不 是 被 強 制 的 。 這 雖 然 是 特 殊 社 會 環 境 所 

產 生 的 一 種 變 態 現 象 ， 對 當 時 的 婦 女 來 說 ， 無 可 否 認 有 積 極 的 時 代 意 義 ’ 也 

不妨視為女權伸張過程中的一個標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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